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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ava_E9_c104_645216.htm （1）所有数据都应该隐藏在所在

的类的内部。 （2）类的使用者必须依赖类的共有接口，但

类不能依赖它的使用者。 （3）尽量减少类的协议中的消息

。 （4）实现所有类都理解的最基本公有接口[例如，拷贝操

作（深拷贝和浅拷贝）、相等性判断、正确输出内容、

从ASCII描述解析等等]. （5）不要把实现细节（例如放置共

用代码的私有函数）放到类的公有接口中。 如果类的两个方

法有一段公共代码，那么就可以创建一个防止这些公共代码

的私有函数。 （6）不要以用户无法使用或不感兴趣的东西

扰乱类的公有接口。 （7）类之间应该零耦合，或者只有导

出耦合关系。也即，一个类要么同另一个类毫无关系，要么

只使用另一个类的公有接口中的操作。 （8）类应该只表示

一个关键抽象。 包中的所有类对于同一类性质的变化应该是

共同封闭的。一个变化若对一个包影响，则将对包中的所有

类产生影响，而对其他的包不造成任何影响 .（9）把相关的

数据和行为集中放置。 设计者应当留意那些通过get之类操作

从别的对象中获取数据的对象。这种类型的行为暗示着这条

经验原则被违反了。 （10）把不相关的信息放在另一个类中

（也即：互不沟通的行为）。 朝着稳定的方向进行依赖。 

（11）确保你为之建模的抽象概念是类，而不只是对象扮演

的角色。类应当统一地共享工作。 （13）在你的系统中不要

创建全能类/对象。对名字包含Driver、Manager、System

、Susystem的类要特别多加小心。 规划一个接口而不是实现



一个接口。 （14）对公共接口中定义了大量访问方法的类多

加小心。大量访问方法意味着相关数据和行为没有集中存放

。 （15）对包含太多互不沟通的行为的类多加小心。 这个问

题的另一表现是在你的应用程序中的类的公有接口中创建了

很多的get和set函数。 （16）在由同用户界面交互的Java面向

对象模型构成的应用程序中，模型不应该依赖于界面，界面

则应当依赖于模型。 （17）尽可能地按照现实世界建模（我

们常常为了遵守系统功能分布原则、避免全能类原则以及集

中放置相关数据和行为的原则而违背这条原则） .（18）从你

的设计中去除不需要的类。 一般来说，我们会把这个类降级

成一个属性。 （19）去除系统外的类。 系统外的类的特点是

，抽象地看它们只往系统领域发送消息但并不接受系统领域

内其他类发出的消息。 （20）不要把操作变成类。质疑任何

名字是动词或者派生自动词的类，特别是只有一个有意义行

为的类。考虑一下那个有意义的行为是否应当迁移到已经存

在或者尚未发现的某个类中。 （21）我们在创建应用程序的

分析模型时常常引入代理类。在设计阶段，我们常会发现很

多代理没有用的，应当去除。 （22）尽量减少类的协作者的

数量。 一个类用到的其他类的数目应当尽量少。 （23）尽量

减少类和协作者之间传递的消息的数量。 （24）尽量减少类

和协作者之间的协作量，也即：减少类和协作者之间传递的

不同消息的数量。 （25）尽量减少类的扇出，也即：减少类

定义的消息数和发送的消息数的乘积。 （26）如果类包含另

一个类的对象，那么包含类应当给被包含的对象发送消息。

也即：包含关系总是意味着使用关系。 （27）类中定义的大

多数方法都应当在大多数时间里使用大多数数据成员。 （28



）类包含的对象数目不应当超过开发者短期记忆的容量。这

个数目常常是6.当类包含多于6个数据成员时，可以把逻辑相

关的数据成员划分为一组，然后用一个新的包含类去包含这

一组成员。 （29）让系统功能在窄而深的继承体系中垂直分

布。 （30）在实现语义约束时，最好根据类定义来实现。这

常常会导致类泛滥成灾，在这种情况下，约束应当在类的行

为中实现，通常是在构造函数中实现，但不是必须如此。 

（31）在类的构造函数中实现语义约束时，把约束测试放在

构造函数领域所允许的尽量深的包含层次中。 （32）Java面

向对象中，约束所依赖的语义信息如果经常改变，那么最好

放在一个集中式的第3方对象中。 （33）约束所依赖的语义信

息如果很少改变，那么最好分布在约束所涉及的各个类中。 

（34）类必须知道它包含什么，但是不能知道谁包含它。 

（35）共享字面范围（也就是被同一个类所包含）的对象相

互之间不应当有使用关系。 （36）继承只应被用来为特化层

次结构建模。 （37）派生类必须知道基类，基类不应该知道

关于它们的派生类的任何信息。 （38）基类中的所有数据都

应当是私有的，不要使用保护数据。 类的设计者永远都不应

该把类的使用者不需要的东西放在公有接口中。 （39）在理

论上，继承层次体系应当深一点，越深越好。 （40）在实践

中，继承层次体系的深度不应当超出一个普通人的短期记忆

能力。一个广为接受的深度值是6.（41）所有的抽象类都应当

是基类。 （42）所有的基类都应当是抽象类。 （43）把数据

、行为和/或接口的共性尽可能地放到继承层次体系的高端。 

（44）如果两个或更多个类共享公共数据（但没有公共行为

），那么应当把公共数据放在一个类中，每个共享这个数据



的类都包含这个类。 （45）如果两个或更多个类有共同的数

据和行为（就是方法），那么这些类的每一个都应当从一个

表示了这些数据和方法的公共基类继承。 （46）如果两个或

更多个类共享公共接口（指的是消息，而不是方法），那么

只有他们需要被多态地使用时，他们才应当从一个公共基类

继承。 （47）对对象类型的显示的分情况分析一般是错误的

。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设计者应当使用多态。 （48）对

属性值的显示的分情况分析常常是错误的。类应当解耦合成

一个继承层次结构，每个属性值都被变换成一个派生类。 

（49）不要通过继承关系来为类的动态语义建模。试图用静

态语义关系来为动态语义建模会导致在运行时切换类型。 

（50）不要把类的对象变成派生类。对任何只有一个实例的

派生类都要多加小心。 （51）如果你觉得需要在运行时刻创

建新的类，那么退后一步以认清你要创建的是对象。现在，

把这些对象概括成一个类。 （52）在派生类中用空方法（也

就是什么也不做的方法）来覆写基类中的方法应当是非法的

。 （53）不要把可选包含同对继承的需要相混淆。把可选包

含建模成继承会带来泛滥成灾的类。 （54）在创建继承层次

时，试着创建可复用的框架，而不是可复用的组件。 （55）

如果你在设计中使用了多重继承，先假设你犯了错误。如果

没犯错误，你需要设法证明。 （56）只要在Java面向对象设

计中用到了继承，问自己两个问题：（1）派生类是否是它继

承的那个东西的一个特殊类型？（2）基类是不是派生类的一

部分？ （57）如果你在一个面向对象设计中发现了多重继承

关系，确保没有哪个基类实际上是另一个基类的派生类。 

（58）在面向对象设计中如果你需要在包含关系和关联关系



间作出选择，请选择包含关系。 （59）不要把全局数据或全

局函数用于类的对象的薄记工作。应当使用类变量或类方法

。 （60）Java面向对象设计者不应当让物理设计准则来破坏

他们的逻辑设计。但是，在对逻辑设计作出决策的过程中我

们经常用到物理设计准则。 （61）不要绕开公共接口去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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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